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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430468        证券简称：锦棉种业      主办券商：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新疆锦棉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4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主要交易

内容 

预计 2024 年发生

金额 

2023年与关联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买原材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劳务 

        

出售产品、商品、提

供劳务 

        

委托关联方销售产

品、商品 

皮棉销售 150,000,000.00 30,822,215.66 销售量增加 

接受关联方委托代

为销售其产品、商品 

销售尿素 105,000,000.00 34,755,000.00 需求量增加 

其他                 

合计 - 255,000,000.00 65,577,215.66 - 

注：上表中“2023 年与关联方实际发生金额”数据未经过审计，最终数据以 2023 年年报中披

露的经审计数据为准。 

（二） 基本情况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新疆锦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伊犁州奎屯市喀什东路 98 号  

注册地址：新疆伊犁州奎屯市喀什东路 98 号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于金保 

实际控制人：第七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120000 万元 

主营业务：肥料生产：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危险化学品仓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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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肥料销售；化肥销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

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煤炭及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机

械设备销售；机械零售，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旧货销售；专用设备修理；电子、机械设

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建筑砌块制造；建筑砌块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新疆锦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国

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企业，控股比例为 51%。 

2.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新疆锦棉棉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胡杨河市 130 团太行山东路 1011 号 102 号  

注册地址：新疆胡杨河市 130 团太行山东路 1011 号 102 号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翟跃辉 

实际控制人：新疆胡杨河市供销合作联合社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15,000,000.00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籽棉收购，籽棉加工（限所属分支机构经营）；粮食、皮棉、

农副产品、棉花包装材料、棉花机械及配件、工程机械设备及配件、农业机械设备及配

件、汽车、汽车配件、棉纱、棉布、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建筑材料、石油制

品、煤炭、钢材、水泥、机电产品、五金交电、文体用品、日用百货、服装鞋帽、消防

器材、计算机及耗材、装潢材料、化肥、农用薄膜、金属制品、塑料制品、玻璃制品、

橡胶制品、电子产品、蔬菜、水果的销售；工艺品、树木、花卉、肥料的销售；油料农

作物、农产品的收购、销售；畜产品的收购与销售；食用油的收购及批发；农用机械租

赁；农业技术开发、推广及服务；农业节水灌溉设施服务；棉机经营服务；电力设备安

装；房屋租赁；棉花仓储；预包装食品与散装食品的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与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二手车交易服务（金融业务除外）；二手车评估、鉴定服务、仓储

服务（危险品除外）。   

关联关系：本公司董事翟跃辉先生，也担任新疆锦棉棉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兼总经理，故系关联方。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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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1月 24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第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预计 2024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根据市场上同期同类产品的销售价格确定。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不存在侵害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行为。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在预计的 2024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范围内，一是公司拟购进尿素 50000吨左右，

预计金额不超过 10500万元；二是委托新疆锦棉棉业股份有限公司利用其皮棉期货销售

平台，销售锦棉种业生产的皮棉，预计销售金额不超过 15000 万元。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是合理的、必要的。公

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行为遵循市场公允原则，关联交易并未影响公司经营成果的真实

性。 

六、 备查文件目录 

新疆锦棉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新疆锦棉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1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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